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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市中区医疗保障局
关于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评估结果的公示

为加强和规范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，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保障广大参保人员权益，根据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2号）和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）精神以及《四川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评估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经实地评估，报市中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领导小组审定，拟确定下列医药机构为乐山市市中区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：

	定点医药机构名称
	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
	地址

	乐山嘉贝口腔门诊部
	李科
	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929号2楼、941号1楼（相连）

	乐山源尊堂中医诊所
	陈勇
	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南段482、484号1楼

	乐山市市中区冯友新中医诊所
	冯友新
	乐山市市中区致江路53号1层



如有异议，请于5个工作日内以真实姓名向乐山市市中区医疗保障局（电话：0833-2096335）反映。
特此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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